
（4）

蓋章

（6）

聯絡

電話

(9)

住址

(10)

聯絡電話

領 回

日 期

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報廢品（人孔框蓋）變賣」

第1次標售投標單

（1）

投標金額

(以中文大寫書寫

，並不得低於標

售底價)

每公斤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（請以中文大寫: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書寫，

如有塗改請認章，違者以無效標論。)

（8)投標人外出

時代理收件人姓

名

領回投標保標金

票 據

（ 蓋 章 ）

（ 12）二人以上

共同投標者各人

應有部分之比例

持憑

(1)交寄投標單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  及

(2)蓋與投標單相同(或受託人)之印章無息領回保證金票據。

保證金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之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分行              (票據號碼)號票據乙紙

承 諾 事 項
一、本人願依投標金額投標上列標的物，一切應辦手續悉依照公告及投標須知辦理無異議。

二、本人同意標售機關依投標須知取得本人之個人資料。

(13)保證金

（ 2 ） 標 的 物

（3）投標人姓名

或 法 人 名 稱

(5)身分證統一編

號或法人登記字

號

中和截流站：人孔框蓋廢品一批

（7）住 址

（11）共同投標

       代表人

用印處


